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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发布，宣布我国正式进入

3孩时代，但面对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社会趋势，以及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的需要，建立适度普惠性儿童津

贴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日本儿童津贴制度从1971年发展至今，已形成完善且成熟的体系。因此本文在对

日本儿童津贴制度发展梳理基础上，对我国儿童津贴参考标准做出测算，提出我国应尽快建立适度普

惠型儿童津贴制度。制度建立初期可首先面向家庭中第二个及其以后0~6岁的儿童发放津贴，津贴标

准在每月100到300元之间。最后通过对制度财务成本进行测算，认为该标准在国家财政可承担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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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21,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leased 
the “Decision on Optimizing the Fertility Policy to Promote Long-Term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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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pulation”, announcing that China has officially entered an era where one family can have 
three children. Faced with the social trend of aging and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the need of im-
proving the child welfa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moderately inclusive child al-
lowance system. The Japanese child allowance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since 1971 and has 
formed a complete and mature system.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reference standard of my coun-
try’s child allowance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s child allowance system, 
and proposes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moderately inclusive child allowance system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stablishment, allowances should first be given to families with 
the second children aged 0~6 years old, and the standards ranging from 100 to 300 yuan per 
month. Finally, through the calc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cost of the system,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standard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national finance could a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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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津贴作为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政府承担儿童养护责任，提升社会福利的重要

政策工具。在工业社会家庭风险增大，儿童养育成本提高以及出现生育低迷的态势下，西方福利国家已

经意识到政府应该且有必要承担起儿童的抚养责任，纷纷建立起相应的儿童津贴制度。事实证明，儿童

津贴确实为稳定家庭发展，保护儿童减少外力冲击，以及提高生育率等方面做出贡献。2021 年 5 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

经过十几年循序渐进的调整，生育孩子的权利正逐步回归家庭。但随着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儿童抚养

成本逐渐增加，育龄青年的压力增大，生育率不容乐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人口出生率

为 10.48‰，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已初步建立起适度普惠性的儿童福利制度。基于此，适

度普惠性的儿童津贴制度无论是作为政府对儿童抚养成本分担的回应，还是作为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都亟需受到政府和各方的重视。 

2. 儿童津贴概念及其发展 

儿童津贴制度起源于由企业提供的家庭津贴制度，二十世纪初西方国家基于雇佣关系的双方中，雇

主在雇员工资中列入抚养家庭成员的家庭津贴，以保持劳动力的持续发展[1]。福利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巴尔在《福利国家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未成年人子女津贴有利于改善家庭生活状况，有助于家庭目标的

确定，并且能够促进家庭成员的就业，促进整个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提出儿童津贴这一概念，即儿

童津贴指：“英国每周给予每个家庭免税现金给付的制度[2]。”马西诺·约翰在其《家庭津贴运动

1918~1945》一书中指出：儿童或家庭津贴是指一种给予有孩子家庭的定期支付[3]。这种津贴不考虑家

庭收入，所有拥有低于一定年龄孩子的家庭都可获得，其目的是提高家庭收入，分担家庭抚养孩子的责

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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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陈云凡认为儿童津贴制度，是指由政府直接向有儿童的家庭提供定期性现金给付的福利制

度安排[5]。厉育纲认为国家给予儿童的具有家庭普惠式和定额式的现金给付即为儿童津贴[6]。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儿童津贴从最初的补救性质演变到现在成为国家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儿童津贴的内容和形

式也在不断地丰富当中。学者赵映诚认为西方国家在传统上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直接给付家庭津贴或税

收减免的方式，以及新发展出的照顾津贴，即父母为幼儿照顾而获得的津贴，称为儿童津贴[7]。汪燕敏

等学者指出广义的家庭津贴制度是指由政府提供给有子女家庭的财政支持，不仅仅包括了现金转移，还

包括各种社会服务[8]。 
蒂玛斯特在其《福利的承诺》一书中，按照国家根据家计审查还是公民身份作为福利提供的依据，

提出“选择型福利”和“普惠型福利”的概念。根据国家福利体制的不同，金静指出儿童津贴按照受益

对象覆盖面可以划分为普惠型(Universal)和家计调查型(Means-tested)，前者即指针对所有有儿童的家庭；

而后者则是发放给有需要的家庭[9]。西方发达国家在儿童福利制度中制定了众多种类的儿童津贴来满足

不同儿童的需求，瑞典作为“世界福利之窗”其儿童津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普惠性的儿童津贴，也

就是面向全体儿童的津贴，包括：教育津贴、文具午餐、住校补贴和针对多子家庭的住房津贴[10]。一部

分为特殊儿童津贴，包括父母分居补助，儿童抚养金，寡妇补贴，以及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伙食费或管

理费补贴[11]。英国儿童津贴包括普及的家庭津贴和低收入家庭儿童的家庭所得补助[12]。日本儿童津贴

包括一般儿童津贴以及针对母子单亲家庭的特别儿童抚养津贴。且针对家庭中儿童数量、所处的不同年

龄端制定有精细化且严格的津贴发放标准[13]。 

儿童津贴随着社会经济、福利制度的发展，并根据不同国家的福利体制，呈现出多样的形式和内容，

总的来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儿童津贴主要分为两个方面，面向全体儿童的抚养津贴，以及特殊儿童津

贴。我国当前的津贴制度主要集中在特殊儿童津贴这一方面，由两个部分组成：针对困境儿童建立的儿

童津贴和包含于诸多社会救助政策在内的儿童现金救助[14]。面向全体儿童的抚养津贴缺位于我国儿童福

利乃至社会福利体系之中，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面向全体儿童的抚养津贴，日本历史上深受中国

历史文化的影响，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步入 21 世纪后，少子化也成为日本面临的重大社会

挑战，儿童福利受到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而儿童津贴制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不断随着社会经济状况发展而完善，为缓解日本的少子化压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通过梳理日

本儿童津贴制度的发展历程及借鉴经验，试图构建我国普惠性儿童津贴制度。 

3. 日本儿童津贴发展历程 

3.1. 津贴对象变迁 

日本的儿童津贴制度以 1961 年和 1971 年颁布的两部法律为基础，作为儿童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家庭功能弱化，生育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社会

弱势群体如，孤儿、智障儿童、单亲母子家庭等人群的生活状况未能得到改善，为此，为维护社会稳定

以及保持充足的劳动力，日本政府于 1961 年颁布《儿童抚养津贴法》，1971 年出台《儿童津贴法》，

这两部法律的出台为完善日本儿童津贴制度打下基础。 
昭和 46 年(1971 年)日本众议院颁布《儿童津贴法》(昭和 46 年法律第 73 号)，按照该法规定，儿童

津贴的发放对象为，第三位及其以后的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该法规定，家庭可接受津贴至儿童初

中毕业(一般为 15 岁)。1985 年，随着日本国内形式的变化，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儿童津贴法》(以下简

称《津贴法》)，将津贴对象扩大到第二位及其以后的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1991 年，将支付对象扩展为

所有义务教育结束前的儿童。至此，日本儿童津贴对于 15 岁以下全体儿童做到了法律意义上的全面覆盖。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在儿童津贴的制定上一直以来使用立法先行的方式，严格规定受益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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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津贴标准，这也加强了津贴的执行力度。 
2000 年，日本政府增加《津贴法》条款，条例规定“对第二个及其以后的三岁以上义务教育就学前

(一般为 6 岁)的儿童额外实行儿童津贴特别给付(以下简称特别支付)。”2004 年，将特别给付的范围扩展

至小学三年级之前(一般为 9 岁)，2006 年，再次将特别给付的儿童年龄扩展至 3~12 岁，2007 年，作为

发达国家的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经济出现低迷现象，为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在儿童津贴制度中引入

家计审查，接受儿童津贴的家庭，年收入不能超过 574 万日元；2012 年，这一限制提高到 960 万，2020
年，政府再次修改《津贴法》，规定给予超过收入限制家庭一定数额儿童津贴(见表 1)。 

 
Table 1. Changes in the recipients of child allowances 
表 1. 儿童津贴发放对象变迁表 

年份 津贴类型 发放对象 年龄范围 

1971 儿童津贴 第三位及其以后的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 6~15 岁 

1985 儿童津贴 第二位及其以后的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 6~15 岁 

1991 儿童津贴 义务教育结束前儿童 0~15 岁 

2000 
特别给付 第二个及其以后的三岁以上义务教育就学 3~6 岁 

儿童津贴 义务教育结束前儿童 0~15 岁 

2004 
特别给付 第二个及其以后的三岁以上三年级前 3~9 岁 

儿童津贴 义务教育结束前儿童 0~15 岁 

2006 
特别给付 第二个及其以后的三岁以上小学毕业前 3~12 岁 

儿童津贴 义务教育结束前儿童 0~15 岁 

2007 
特别给付 

以上同等条件下收入不超过 574 万日元家庭 
3~12 岁 

儿童津贴 0~15 岁 

2012 
特别给付 

以上同等条件下收入不超过 960 万日元家庭 
3~12 岁 

儿童津贴 0~15 岁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日本众议院官网历年公开修订儿童津贴法整理[15]。 

3.2. 儿童津贴标准及责任部门变迁 

根据 1971 年《津贴法》，儿童津贴标准为每月 3000 日元，到 1974 年，津贴上升至每月 4000 日元，

1985 年为 5000 日元每月，1991 年，儿童津贴的覆盖范围扩展至 0~15 岁，同时，为了避免福利支出过高，

根据儿童的年龄段以及家庭儿童的数量对金额的发放标准做了严格的规定，第一个和第二个未满 3 岁儿

童每月可得 5000 日元的津贴，拥有三个以上未满 3 岁儿童的家庭；从第二个孩子起每月可得 10,000 日

元，针对家庭中拥有一个大于 3 岁儿童的情况，该家庭每月可得 5000 日元的津贴，若家中大于 3 岁儿童

数量在两个及其以上，所有儿童每月可得 10,000 日元的津贴。2000 年，实行儿童津贴特别给付，其支付

标准为 3900 日元每月。此后，随着日本国内经济形式的变化，儿童津贴的支付标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见
表 2)。 

儿童津贴作为儿童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与财政大力支持，面向全体儿童

及其抚养者的一般儿童津贴的资金筹资由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及雇主共同负担。儿童津贴的筹资结构根

据抚养者是否被雇佣而有所区别，从 1971 年和 2006 年修订的《儿童津贴法》来看，国家财政的支付比

例在逐年下降，而地方财政承担的压力逐年上升，总体来看，日本一半儿童津贴主要还是由国家及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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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大部分资金给付(见表 3)。 
 

Table 2. Changes in child allowance standards, JPY/child*month 
表 2. 儿童津贴标准变迁表，日元/儿童*月 

年份 儿童年龄 给付标准 收入限制 

1971 6~15 岁 3000 (21 元) [16] 无 

1974 6~15 岁 4000 (40 元) 无 

1985 6~15 岁 5000 (175 元) 无 

1991 
0~3 岁 

第 1、第 2 个孩子 第 3 个孩子及其更多 

无 5000 10,000 (351 元) 

3~15 岁 5000 10,000 

2007 

0~3 岁 10,000 (646 元) 

家庭收入不超过 574 万日元 
3~15 岁 

第 1、第 2 个孩子 第 3 个孩子及其更多 

5000 (323 元) 10,000 

2012 

0~3 岁 15,000 

家庭收入不超过 960 万日元 3~12 岁 
第 1、第 2 个孩子 第 3 个孩子及其更多 

10,000 (791 元) 15,000 (1186 元) 

12~15 岁 10,000 

2022 实行 2012 年标准 10,000 (554 元) 15,000 (830 元) 超过收入限制家庭 5000 日元/月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日本众议院官网历年儿童津贴法整理；【注】：汇率换算根据中央银行官网及查阅文献资料依

据当年汇率换算而得。 
 

Table 3.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commitments at all levels of child allowances 
表 3. 儿童津贴各级财政承担比例 

年份 

各级财政承担比例 

受雇者 自雇者 

国库 雇主 都道府县及市町村 国库 都道府县及市町村 市町村 

1971 1/5 7/10 1/10 2/3 1/6 1/6 

2006 1/10 7/10 1/5 1/3 1/3 1/3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日本众议院官网历年公开修订儿童津贴法整理[15]。 

4. 我国儿童津贴制度构建 

4.1. 制度框架 

我国目前的儿童津贴制度，仅针对处于特殊困境的儿童，而适度普惠型的儿童津贴制度是面向于全

体儿童与特殊困境儿童津贴并行的一种津贴制度。因此，首先，适度普惠津贴的发放对象应该是我国全

体儿童，但是对于全体儿童的涵盖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范围，日本对于儿童津贴的

发放，最开始从第 3 个孩子开始，我国拥有较为悠久的计划生育历史，同时 16 年才开启“全面二孩”政

策，在这一国情下，津贴发放从第 3 个孩子开始并不符合适度普惠性儿童津贴的政策定位，因此笔者认

为，津贴的发放可以从第二个孩子开始。而从年龄来看，日本目前实行的两类津贴，一类最开始实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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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贴发放对象为 6 岁以上儿童，这极大保障了受义务教育儿童的健康生存与教育发展，也为日本战后人

口素质提高，经济快速崛起打下良好基础。另一类称为特别支付，即在儿童津贴基础上，对于符合条件

的特定年龄儿童，进行额外的津贴支付，这类津贴最开始从 3 岁开始支付，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我国目

前对于 6 岁以上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在教育支出、健康营养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但 0~6 岁儿童

暂时缺位于儿童福利制度当中，从日本以及不同 OECD 国家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财政支出占比来看，对

于 0~6 岁儿童，即早期儿童的投入主要以津贴补助及儿童保育为主[17]。同时，由于我国 0~3 岁公共托

育事业发展的滞后，0~3 岁孩童的照护也成为当代双职工育儿家庭的一大难题。因此，笔者认为我国适

度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构建在早期应以拥有二个及以上儿童，且一个儿童年龄低于 6 岁的家庭为发放对

象。根据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变化，再将发放对象逐步扩展到第一个孩子。 
其次，适度普惠型的儿童津贴，一方面，是为了降低家庭儿童养育成本，应对我国生育率急剧下降

的形式，另一方面，鉴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儿童津贴从本质上来说只能作为应对生育率下降的

一项政策工具，因此，儿童津贴短期内只能分担家庭的一部分养育压力，标准也不宜过高。儿童保育、

儿童税收减免等其他多项配套政策与措施合力推进才能真正应对少子化的压力。日本儿童福利制度在完

善过程中了吸取了欧美国家由于福利过高而导致财政失衡的经验，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福利导向下，

儿童津贴制度成立以来，经历十余次修订，其标准是以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为调整依据，因此我

国津贴标准可依据日本历年来津贴标准进行制定。 
最后，这一制度需要通过出台国家层面的相关政策，在各地进行试点推行，需要中央财政进行资金

预算并拨款下发，以真正达到减轻家庭儿童养育成本，提高我国生育率，并完善我国适度普惠社会福利

制度的目的。 

4.2. 方案设计 

本文提出的儿童津贴发放参考标准，主要是基于日本历年来儿童津贴标准所制定，计算方式是借鉴

了何文炯在 2021 年参考各国儿童津贴标准以计算我国儿童津贴标准时所使用方法，1971 年《儿童津贴

法》中，日本政府提出：在国民生活水平及其他各种情况发生显著变动时，为了适应变动后的各种情况，

必须迅速采取修改措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日本儿童津贴从 1971 年开始，历经数次修改，通过对

日本历年来的津贴标准，人均 GDP 进行梳理并与我国人均 GDP 进行对比，以此为参考，可以折算出我

国儿童津贴的大致参考标准。 
我国 2021 年，人均 GDP 为 12554.646 美元[18]，要借鉴日本儿童津贴标准，就要切实考虑日本历年

人均 GDP 与我国 2021 年人均 GDP 的差异，如，1971 年日本人均 GDP 为 0.23 万美元，为我国 2021 年

人均 GDP 的 18%，1985 年日本人均 GDP 为 1.16 万美元，为我国 2021 年人均 GDP 的 92%，2021 年日

本人均 GDP 为 4.1 万美元，是我国的 3 倍。以日本历年津贴标准为依据进行折算，可以得出，在我国目

前经济条件下，儿童津贴大致范围在 100~300 元之间。 

4.3. 成本分析 

在计算出我国儿童津贴参考标准之后，对这一标准进行成本测算，以测试其财务可行性是十分必要

的。首先，确定儿童津贴发放对象，再次，确定测算时间范围，从日本儿童津贴历年调整经验可以看出，

日本每次儿童津贴标准上调年份，其人均 GDP 都比上次修订年份实现了倍数增长，如，1974 年儿童津

贴上涨，其人均 GDP 是 1971 年两倍，1985 年儿童津贴上涨，其人均 GDP 为 1974 年 2.5 倍，到 2012 年

上调，其人均 GDP 又是上次修订的 2007 年的 1.3 倍。我国人均 GDP 目前进入匀速增长时期，2012 年，

我国人均 GDP 为 6304 美元，2021 年人均 GDP 为 12,554 美元，历经 9 年实现人均 GDP 翻一倍，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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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假定到 2030 年，儿童津贴会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各项指标进行调整，本文仅测算未来 10 年，津贴所需

资金总额，在此期间，暂不考虑其他因素，将津贴标准限定在 100~300 元之间。最后，计算这一总金额

在我国 GDP 中占比，以及占我国历年财政支出，民政事业支出中比例，以分析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4.3.1. 儿童津贴领取人数测算 
首先，根据上文，儿童津贴制度在早期发放对象为 0~6 岁的第 2 个及其以后的儿童，鉴于我国目前

刚刚开放 3 孩政策，因此测算对象为，0~6 岁的二孩及以上孩人口数。根据第 7 次人口普查数据中 2020
年我国 0~6 岁人口数，及其 1953 年至今的 0~6 岁人口数，利用指数平滑法，对 2022 年到 2032 年我国

0~6 岁人口数进行预测，2017 年原国家卫计委组织实施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出生人

口中的“二孩”占比从2010年的35.0%快速上升至2016年的53.9%，3孩及以上占比保持在9%左右[19]。
根据张翠玲等人测算，得出 2015 年~2020 年，2 孩出生占比由 40.5%增长至 44.6%，3 孩及以上出生人口

占比由 6.9%增长至 12.4% [20]。2016 年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21 我国宣布进入 3 孩时代，因此，

二孩的占比率在 2022 设定比率为 50%，以 0.2%的增长率保持增长，三孩占比率设定为 14.5%，以 0.1%
的增长率保持增长。基于以上设定，对 2022 年~2032 年 0~6 岁 2 孩及以上人口数进行测算，得到如下结

果(见图 1)。 
 

 
Figure 1. Calculation of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of child allowances 
图 1. 儿童津贴领取人数测算 

4.3.2. 成本测算 
本文通过对 0~6 岁二孩人口成本进行测算，并以 100 元为领取标准下限，300 元为领取标准上限，

得出如下结果(见图 2) 2022 年最高成本为 132.78 亿元，最低成本为 44.26 亿元，之后，一直到 2032 年，

儿童津贴财务成本是呈现逐年下降的状态，这是由于根据 0~6 岁二孩及以上人口数量预测，我国在开放

三孩政策以后，尽管生育率会有一定回升，但鉴于国际国内大环境，生育儿童数量确仍然可能呈现下降

趋势。同时，本文在计算中暂未考虑儿童津贴标准上调，以及由于普惠儿童津贴的出台对生育率所带来

的影响。 

4.3.3. 财务可行性分析 
根据财政部发布 2021 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21]，2021 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539 亿

元，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1,462 亿元，依据图 2，2022~2032 年儿童津贴财务成本为 2022 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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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儿童津贴所需资金总量最高成本为 132.78 亿元，仅为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0.06%。 
 

 
Figure 2. Allowance cost estimation 
图 2. 津贴成本测算 

 
根据 2021 年发布的民政统计年鉴，2020 年，我国民政事业支出 4808.2 亿元，2022 年儿童津贴所需

资金总量最高，但其成本也仅占 2.7%。2020 年，我国社会福利支出为 1327 亿元，这一成本数量也仅占

社会福利支出的 10%。我国 2020 年社会福利支出占同年 GDP 的 0.1%，这一比例远远低于日本及世界其

他发达国家。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构建适度普惠型儿童津贴制度，以完善我国儿童福利制度，

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制度建立初期可首先面向家庭中第二个及其以后 0~6 岁的儿童发放津贴，发放标准

应在每月 100~300 元之间，根据我国的社会发展及经济情况，可逐步将津贴发放范围扩大到家庭中第一

个孩子，并扩大津贴受益年龄，同时建立规范的津贴标准测算指标体系与测算方法，逐步提高津贴标准。

其次，要加大我国社会福利的财政投入，将一般儿童津贴纳入中央财政以及地方政府预算中；最后，在

儿童津贴分担机制方面，由于我国企业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负担比例已经较大，因此，儿童津

贴应先由中央财政及地方财政共同负担，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是否为员工缴纳儿童津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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